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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SDMC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華曦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01）

股東提名人士參選董事的程序

根據經不時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等相關法律及規章及深圳市華曦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本公司股東（「股東」）可於股東會提呈議案提
名候選人參選本公司董事（「董事」）。

公司章程第五十八條、第八十五條以及第九十九條規定：

(a) 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選舉產生；及

(b)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提名非獨立董事或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應在股東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及書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
應當在收到提案後 2日內發出股東會補充通知，公告臨時提案的內容。董
事會應當向股東公告候選董事的簡歷和基本情況。

因此，倘股東擬提名參選董事，須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向公司秘書正式提交下
述文件：

(a) 表明擬於股東會提呈相關決議案的意向通知，通知須經股東正式簽署，並
清楚列明其姓名及地址（經本公司證券登記處核實有關紀錄及確認後方為
有效）；及

(b) 經獲提名候選人簽署，表明其願意獲提名的通知，連同其 (i)其基本情況、
簡歷等書面材料，(ii)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規定須披露的候選人資料及下
文「獲股東提名的候選人須提交的資料」所載其他資料，及 (iii)候選人對公
佈其個人資料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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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其他股東有充足時間接收及考慮獲提名候選人之資料，謹請股東於相
關股東會前儘早且無論如何不遲於相關股東會擬定舉行日期前 10日提交提名
通知，使本公司能與證券登記處完成核查，及根據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發出公
佈及╱或向股東寄發補充通函。

倘本公司於相關股東會舉行日期前第10日後接獲提名通知，則本公司將需要
考慮是否押後相關會議，以根據上市規則提前至少7日通知股東有關議案。

獲股東提名的候選人須提交的資料

為令股東在選舉董事時作出知情決定，上述股東擬提呈決議案之意向通知須
隨附獲提名候選人的下列資料：

(1) 全名及年齡；

(2) 在本公司或公司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如有）擔任的職位；

(3) 經歷，包括 (i)過去三年在證券於香港及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
擔任的董事職務，及 (ii)其他重要委任及專業資格；

(4) 候選人現時的工作以及股東應知悉的其他有關候選人能力及誠信的資料
（包括業務經驗及學歷）；

(5) 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6) 在本公司的任期或擬定任期；

(7) 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的關係，或適當否定聲明；

(8)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股份權益，或適當否定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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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獲提名候選人就上市規則第13.51(2)(h)至 (w)條規定披露的資料所發表的聲
明，或適當否定聲明，表示概無任何資料須根據該等規定予以披露，亦無
任何其他有關該名獲提名參選董事之候選人的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及

(10) 詳細聯絡資料。

附註： 本程序用中文書寫。倘本程序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岐義或不一致，概以中文版
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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